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 1 頁　共 2 頁

內政部營建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11010713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草案）」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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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文俊、簡委員伃貞、蘇委員淑娟（以上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黃
委員琮逢、吳委員珮瑜、沈委員怡伶、陳委員怡如、林委員美朱

列席者：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經濟部能源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航港局、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新北市政府、新
北市政府水利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新北市八里
區公所、新北市林口區公所、新北市淡水區公所、本署城鄉發展分署、都市
計畫組、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林副組長世民、張簡任技正順勝、望科
長熙娟）

副本：本署秘書室、綜合計畫組（3科）

備註：



第 2 頁　共 2 頁

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及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各

1份，敬請先予研析，並攜帶與會。另前開資料及計畫草

案電子檔案可至「內政部國土空間利用審議資訊專區」（

https://lud.cpami.gov.tw）下載。

二、本部營建署停車空間有限，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並

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部營建署。

三、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請參加人員佩戴口罩，如有發燒

或咳嗽等情形，請勿參加會議，若有意見可以書面方式送

業務單位轉達。

四、依「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設置要點」第9點第1項規定：

「本會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32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

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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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討論事項 

案由：審議新北市政府擬訂之「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

案）」案 

壹、背景說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海岸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17 條規定辦理。 

二、緣起 

（一）依本法第 14 條第 2項規定，海岸防護計畫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為水利主管機關；又依本部 106 年 2 月 6日公告

實施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已指定一級及 二級海岸防

護區位，並明定「海岸防護計畫」擬訂機關及辦理期限：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擬訂機關為經濟部水利署，於本

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完成；二級防護計畫，擬訂機關

為直轄市、縣(市)水利主管機關，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完成」。 

（二）依本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依…第 14條規定，劃設一、

二級…海岸防護區，擬訂機關應將…海岸防護計畫公開

展覽 30日及舉行公聽會，並將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

及地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際網路，或以其

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

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擬訂機關提出

意見，其參採情形由擬訂機關併同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審議。…。」，新北市政府業自 109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3 日，於新北市政府及其網站、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及

其網站、新北市林口區公所、新北市八里區公所、新北

市淡水區公所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9 年 5 月 18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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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聽會。 

（三）依本法第 17 條第 1項規定：「前條…海岸防護計畫之審

議及核定，依下列規定辦理：…二、海岸防護計畫：…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者，送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核定。」，經濟部

以 110 年 2 月 4日經授水字第 11020204090號函送「新

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附冊及相關表單（詳

附件 1-1）至本部。 

三、審議作業方式 

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提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之

專案小組成員及作業方式，經提 108 年 3 月 13 日、109年

5 月 15 日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22 次、第 34 次會議報告

確認，採下列方式辦理審議： 

（一）組成專案小組 

1.依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專案小

組輪值表，本案由「陳副署長繼鳴」與「許委員泰文」

擔任本案專案小組共同召集人，小組成員有「蔡委員

孟元」及「任委員秀慧」。 

2.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辦理現地勘查之規

定：「請擬訂機關針對重要課題點、災害嚴重性及擬辦

工程措施地點，提供空拍影片，以瞭解海岸現況，納

供審議參考，並視案件情況，如有需要再辦理現勘。」，

本案新北市政府於專案小組會議將依前開規定以空拍

影片說明海岸現況。 

3.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本部審議重點項目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防護措施及方法、海岸防護設

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

事項）及參考原則，就涉及海岸管理法規定及整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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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管理計畫政策指導原則之內容，採議題式之審議方

式，以提高審議效能。 

表 1  審議分工表 

審議項目 
中央水利 

主管機關 

本部 

海岸災害風險分析概要 ○ △ 

防護標的及目的 ○ △ 

海岸防護區範圍 ○ △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 ○ ◎ 

防護措施及方法 ○ ◎ 

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 ○ ◎ 

事業及財務計畫 ○ △ 

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 ○ ◎ 

○：中央水利主管機關審查事項。 

△：尊重經濟部技術專業，本部採低密度審議。 

◎：涉及海岸管理法規定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政策指導原則，為本部審

查重點。 

4.另專案小組屬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內部運作範疇，非

屬對外作成決議，無出席人數過半之規定；非專案小

組輪組之委員，仍得出席專案小組會議。 

（二）依據專案小組之審議結果，由本部綜合整理後，提報大

會確認，並對專案小組未能審決事項研擬替選方案提請

大會審決。 

（三）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查通過後，由本部核定，直轄市、

縣（市）政府公告實施。 

四、海岸防護區範圍劃設調整之處理原則 

有關海岸防護計畫之防護區劃設原則及範圍，依 109

年 12 月 11日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39次會議決議（詳附

件 1-2）針對海岸防護計畫有關陸域防護區劃設原則如下： 

（一）依經濟部訂定「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

作業參考手冊」規定，海岸侵蝕潛勢範圍以近 5 年平均

之高灘線或 0m 灘線年退縮量和高灘線至漂砂帶終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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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範圍之年侵蝕量，推估未來 20年海岸侵蝕影響範圍及

侵蝕量體；暴潮溢淹潛勢範圍在無海岸防護設施情境，

以 25、50 及 100年重現期暴潮水位高程（減掉濱海陸地

地面高程由海側向陸域推算）等科學數據進行分析劃設。 

（二）考量氣候變遷之調適需求及規劃管理之完整性，應將濱

海陸地範圍內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如重大設施、

都市計畫區、非都市土地工業區、港區陸域範圍）完整

納入，並於計畫內之應辦理事項載明該設施區位之開發

建設，得逕依各該法令規定及計畫內容辦理，以指導土

地使用降低災害風險，確保重大設施及聚落之安全。 

（三）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如確實未達各海岸災害防護區

之劃設標準，且無明確防護標的，並經擬訂機關評估後

無致災風險或安全疑慮者，得予以排除，惟應於各該防

護計畫敘明理由。 

五、另為顧及社會大眾有參與公共政策或計畫之權益，本部海

岸管理審議會之審議資訊，將於國土空間及利用審議資訊

專區（https://lud.cpami.gov.tw/）中完整呈現；另本部

營建署業於該署網頁成立「海岸防護計畫專區」(網址：

http://www.cpami.gov.tw；路徑：首頁（左側）/營建署

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海岸防護計

畫)，將辦理過程、會議資訊及計畫內容等於該專區公開，

並提供民眾表達意見管道。 

貳、計畫摘要（摘錄自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 

一、擬訂機關：新北市政府。 

二、海岸防護計畫範圍：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訂，新北市淡

水區沙崙里至林口區下福村，海岸段長度約 26.1公里。新

北市二級海岸防護已公告區位，如表 2所示。 

https://lud.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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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範圍表 

項

目 
起點 

(TWD97 坐標) 
終點 

(TWD97 坐標) 

海岸 
長度 

(公里) 
行政區 

海岸災害 
型態 

已

公

告 

淡水區沙崙里 
(290952,2786187) 

林口區下福里 
(278517、2778845) 

26.1 
淡水區、八里

區、林口區 
中潛勢 
海岸侵蝕 

三、海岸災害類型：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指定海岸防護區位

之災害類型為「中潛勢海岸侵蝕」。 

四、海岸防護區範圍（詳本案計畫書第 29頁至 37 頁）： 

（一）海側防護區界線：主要考量海岸侵蝕災害，以漂砂終端

水深（水深-7 公尺）為基礎，再視海域土砂管理需求適

度調整範圍並劃定界線。 

（二）陸側防護區界線：以暴潮溢淹潛勢範圍為劃設基礎，在

考量氣候變遷之調適需求及規劃管理之完整性，將沿海

的淡水都市計畫、臺北港特定區計畫、林口特定區計畫、

淡水(竹圍地區)都市計畫與八里(龍形地區)都市計畫等

都市計畫區完整納入，並以濱海陸地界線為界。 

五、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新北市海岸地區範圍內，分別包含

淡水都市計畫、臺北港特定區計畫、林口特定區計畫區、

淡水(竹圍地區)都市計畫與八里(龍形地區)都市計畫。 

六、防護措施及方法：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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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一覽表 

區段 災害

類型 

災害 

防治區/陸

域緩衝區 

調適

策略 
因應 
對策 措施及方法 法定區位 

淡水

第二

漁港

至寶

斗溪 

海岸

侵蝕 
災害 

防治區 
保護 

工程 
1.臺北港周邊海岸砂源補

償措施 
2.既有防護設施維護管理 

1.挖子尾考古遺址 
2.下罟坑考古遺址 
3.淡水河流域重要

濕地 
4.臺北港特定區計

畫生態保護區 
非工程 海岸基本資料調查監測 

寶斗

溪至

林口

區界 

海岸

侵蝕 
災害 

防治區 
保護 

工程 
1.林口電廠周邊海岸砂源

補償措施 
2.既有防護設施維護管理 林口特定區計畫

保護區 

非工程 海岸基本資料調查監測 

七、涉及海岸保護區：本計畫防護區劃設結果涉及一級海岸保

護區「保安林（飛沙防止、防風）」、「國家級重要濕地（淡

水河流域重要濕地）」、「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惟未來海岸防護措施實際施

作階段，仍須依所設保護區之相關法令規定依程序申請或

配合辦理（詳本計畫書附冊二）： 

（一）保安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年 5月 25 日林企

字第 1091619884號函「…依草案第 48 頁規劃保安林為

暴潮溢淹防護區及陸域緩衝區，不進行工程措施，本局

同意計畫辦理」。 

（二）國家級重要濕地（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內政部營建署

109 年 5 月 11 日營署濕字第 1091096749 號函「…依本

部 106 年 6 月 27日台內營字第 1060808569號公告『淡

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管理規

定…」，請貴府執行相關海岸防護措施時落實環境保護措

施，以減輕對濕地生態及環境之影響。 

（三）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 109 年 5 月 25 日農授林務字第 1090217837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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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草案第 48 頁規劃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為暴潮溢淹防護

區，不進行工程措施，爰本會原則同意」，另新北市政府

農業局 109年 5月 13 日函「本局原則同意」。 

八、涉及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13處侵淤熱點：計畫範圍於臺北港

周邊海岸段（淡水河口~瑞樹溪口、林口區界）為行政院專

案列管之侵淤熱點，主要人工構造物為臺北港及林口電

廠，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及經濟部國營會。 

九、其他： 

（一）本計畫範圍尚無涉及內政部海審會審查通過特定區位許

可案件範圍。 

（二）本計畫範圍未涉及原住民族地區。 

參、依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進行查核 

一、海岸防護計畫形式要件查核表（詳附件 1-3）及本部營建

署查核意見（詳附件 1-4）。 

二、經查核，本案計畫書已依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事項載明

相關內容，並依本法第 10條、第 14 條至第 16條規定，完

成計畫擬訂及審查前等階段之法定程序。茲依上開表 1 審

議分工表，針對本部審議重點項目及其他計畫內容尚待釐

清處，整理下列議題進行討論。 

肆、簡報及議題討論： 

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簡報本案計畫內容重點，並

就下列議題之提問補充說明： 

議題一：依本法第 16 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民眾意

見回應及參採情形之內容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本案計畫書附冊一有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相關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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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且說明公開展覽期間及相關意見，並針對 109 年 5 月

18 日公聽會之陳情意見答覆有參採情形（附冊一 9頁至 11

頁）。 

二、本案公聽會之陳情人民或團體共計 6 案，其中林口發電廠

及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所提「林口電廠周邊海岸砂源補償措

施一節，林口西南側海岸清淤砂土於林口電廠北側進行砂

源補償措施，惟就本廠委託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研究顯示，

近年來北側淤積情勢越趨明顯，在此情況下再進行砂源補

償顯有矛盾…」及「林口電廠權責範圍自寶斗溪口至市界

之評估依據為何？何以由寶斗溪口起算(其間尚有林口

溪)？」意見部分，因涉及議題六「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協調事宜，是否妥適」之內容，請納入該議題併予說明。 

擬辦：本案 109 年 5 月 18 日公聽會之民眾意見回覆及參採情

形，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

認。另有關海岸防護措施協調事宜，擬依議題六結論辦

理。 

議題二：依本法第 17 條規定新北市政府擬訂海岸防護計畫後

送請經濟部核轉本部審議核定，請經濟部水利署說明

審核情形及新北市政府說明參採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 

一、經濟部水利署於 109 年 10月 12 日召開本案審查會議，請

該署就下列事項說明： 

（一）海岸防護區之範圍：補充說明與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區位

是否相同，如有新增或調整範圍部分，請說明考量原則、

防護標的及調整後範圍。 

（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保育計畫徵詢相關機關意見辦理情

形。 

（三）經濟部水利署 109 年 10月 12 日召開會議，本案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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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重要結論。 

（四）行政院專案列管之侵淤熱點（計畫區內臺北港周邊海岸

段）協調情形。 

二、針對前開審查會議部分委員所提意見及結論尚待釐清確

認，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就下列意見之處理情形補充

說明： 

（一）歷次審查中部分委員表示「海岸侵蝕應有陸域緩衝區區，

暴潮溢淹缺災害防治區之管理事項」，惟新北市政府說明

「依據 108年 10月 8 日行政協商會議，海岸防護區之範

圍劃設宜有一致性處理原則，經查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並無海岸侵蝕陸域緩衝區」。因涉及議題三「海岸防護

區範圍」是否妥適之內容，請納入該議題併予說明。 

（二）委員所提「本報告增加暴潮溢淹分析並劃設為緩衝區，

分析過程納入部分河口段，如何決定該位置，請說明，

該結果可能影響緩衝區劃設位置」（詳附冊 150 頁），查

新北市政府答覆參採情形略以：「暴潮溢淹潛勢範圍係假

設無海堤情況下，依暴潮水位 2.80ｍ到達之範圍劃

設」。前開有關海岸防護區之陸域緩衝區範圍及劃設方

式，涉及議題三「海岸防護區範圍」是否妥適之內容，

請納入該議題併予說明。 

擬辦：  

一、本案經濟部水利署 109 年 10月 12 日審查會議重要結論及

參採情形，新北市政府之補充說明，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

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 

二、本案海岸防護區部分，擬依議題三結論辦理。 

議題三：海岸防護區範圍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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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 109 年 12 月 11 日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39 次會議決

議針對海岸防護計畫有關陸域防護區範圍劃設原則，考量

氣候變遷之調適需求及規劃管理之完整性，應將濱海陸地

範圍內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如重大設施、都市計畫

區、非都市土地工業區、港區陸域範圍）完整納入。查第

29 頁之海岸防護區劃設結果，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就

下列事項補充說明： 

（一）針對海岸防護計畫有關陸域防護區範圍劃設原則之決

議，重新檢討評估後，以圖表說明海岸防護區劃設範圍

及修正前後之差異情形。 

（二）依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新北

市海岸災害類型為中潛勢海岸侵蝕，尚未達中潛勢暴潮

溢淹；惟本計畫第 18 頁海岸災害風險分析中綜合考量

50 年重現期暴潮水位下，仍有潛勢淹水地區(淡水區的

沙崙里、油車里及八里區的米倉里、大崁里、埤頭里)，

請新北市政府依本計畫第 18 頁「圖 2-5 新北市海岸 50

年重現期暴潮溢淹潛勢範圍圖」，補充說明是否已達到中

潛勢暴潮溢淹之劃設依據、劃設原則及是否須納入防護

區範圍，並請經濟部水利署表示意見。 

（三）本計畫除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指定之「淡水區沙崙里－

林口區下福里」海岸防護區位劃設範圍，其中因行政院

專案列管之 13處海岸侵淤熱點，淡水河口範圍係以河川

斷面 T000 至海岸防護區之海側邊界(圖 1-1 淡水河口範

圍)，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以圖面補充說明防護範圍

界線及其劃設原則。 

（四）本計畫第 74 頁，附件一防護區範圍圖，有關臺北港特定

區計畫之港區範圍水域部分，經查本計畫第 20 頁分析未

說明該區具有海岸侵蝕潛勢情形，惟劃設為海岸侵蝕災

害防治區，是否係考量氣候變遷之調適及規劃管理之完

整性，以符合 108 年 10 月 8 日行政協商會議及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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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日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39 次會議決議，針對

海岸防護計畫劃設原則，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補充

說明。 

擬辦：本案海岸防護區範圍之完整性及妥適性部分，新北市政

府之補充說明，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

擬同意確認。若海岸防護區範圍經討論須調整，請新北

市政府修正本計畫書相關內容。 

議題四：禁止及相容使用之內容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本計畫第 40 至 42 頁(表 5-1 及表 5-2 災害防治區、

陸域緩衝區)禁止及相容使用管理事項，僅針對海岸侵蝕

訂定使用管理事項，查計畫書第 19 頁，有關暴潮溢淹致

災區域分析「目前暴潮溢淹潛勢範圍主要在淡水區和八里

區…，考量避災管理需求，於後續海岸防護區劃設時，將

暴潮溢淹潛勢範圍納入陸域緩衝區進行管理」，惟查本計

畫第 40至 42頁禁止及相容使項事項並無暴潮溢淹之使用

管理事項，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補充說明。 

擬辦：本計畫表 5-1 及表 5-2 海岸侵蝕之禁止及相容使項事

項，新北市政府之補充說明，如經委員及相關機關討論

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若海岸防護區之禁止及相容

使項事項經討論須調整，請新北市政府修正本計畫書相

關內容。 

議題五：「防護措施及方法」、「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

配置」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計畫提出臺北港周邊之侵蝕防治將採砂源補償工程作

業，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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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港周邊砂源補償作業之規劃區位、面積、數量及其

現況環境條件，以及養灘作業是否影響自然海岸。 

（二）本計畫第 44 頁說明本段海岸「…海岸侵蝕岸段辦理砂源

補償擴增緩衝灘岸，以降低海堤堤腳受波浪淘刷之影

響」，其工程防治措施之重點內容。 

（三）本計畫第 44 頁說明目前淡水河口清淤工程，其疏濬範圍

分為兩處，一為防護區範圍內，清淤量約 55.1萬方；另

一為防護範圍外(-10M 等深線)，清淤量約為 31 萬方，

請說明數量之推算，及疏濬土方是否足夠供應臺北港南

側寶斗厝附近的離岸潛堤養灘作業，並請交通部航港

局、臺灣港務公司表示意見。 

二、另有關林口電廠周邊之侵蝕防治將採砂源補償工程作業，

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補充說明： 

（一）林口電廠周邊砂源補償作業之規劃區位、面積、數量及

其現況環境條件，以及養灘作業是否影響自然海岸。 

（二）本計畫第45至48頁為分析本案海岸段(寶斗至林口區界)

受林口電廠外廓防波堤阻擋砂源對周邊海岸地形變遷之

關係，請說明本岸段海岸歷年 0m 岸線變動速率分析結

果。 

（三）有關林口電廠西南側清淤工程，其工程防治措施之重點

內容，是否能有效解決「台 15 線南下 22K+000(下福路

段)道路沙土影響交通」飛砂情形及達到海岸輸砂平衡。

另防護措施是否涉及國有土地及其規定，請一併說明，

並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表示意見。 

（四）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台 15線 106縣道交叉口往西至東華

球場間臨海沙灘淤積嚴重，依本計畫第 48頁「新北市林

口區公所於 107 年召開會議，建議新北市政府將本案清

淤需求納入防護計畫考量」（如附件 1-5)，請新北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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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說明辦理情形。 

擬辦： 

一、本計畫「臺北港周邊」、「林口電廠周邊」等工程措施內容

及疑義部分，新北市政府之補充說明，如經委員及相關機

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並請新北市政府補充納

入本計畫書。 

二、本計畫表 6.1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區防護措施及方法一覽

表內容及所提疑義部分，新北市政府之補充說明，如經委

員及相關機關討論無其他意見，擬同意確認。 

議題六：「事業及財務計畫」及「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

事項」內容之妥適性，以及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調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涉及 13 處侵淤熱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有關臺北港周邊海岸段（淡水河口~瑞樹溪口、林口區界）

為行政院專案列管之侵淤熱點，其主要影響人工構造物臺

北港及林口電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及經濟部國

營會，針對該侵淤熱點，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前配合

防護計畫擬辦理事項如下：  

（一）臺北港周邊海岸砂源補償措施：本計畫第 54 頁表 8-1

事業計畫一欄表所敘，權責單位「交通部航港局及臺灣

港務公司(淡水河口、臺北港港池及航道、臺北港南堤至

寶斗溪)、新北市政府(淡水第二漁港港池及航道)」及計

畫範圍「淡水第二漁港至寶斗溪」及第 55頁所敘「淡水

河口淤積權責分工較複雜，依環境影響評估目前係以經

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評估達需清淤時再由臺灣港務公

司辦理清淤…，同時考量臺北港北側防護區仍包括河川

斷面 T000 以上的河川區域範圍，因此暫列交通部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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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臺灣港務公司、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及新北市

政府為海岸侵蝕防護之權責單位…。然經濟部水利署第

十河局 109 年 12月 18 日函表示經濟部水利署審查會議

紀錄並未說明十河局為台北港周邊海岸沙源補償的單

位，….」，爰針對海岸侵蝕防護之權責單位，請新北市

政府(水利局)補充說明權責分工協調結果及各權責機

關辦理事項，並請交通部航港局、臺灣港務公司補充說

明該岸段海岸侵淤成因、分析結果、改善對策、規劃辦

理期程等辦理情形，並請經濟部水利署及經濟部第十河

川局表示意見。 

（二）林口電廠周邊海岸砂源補償措施： 

1.查本計畫表 8-1 事業計畫一欄表所敘「林口電廠西南

側海岸清淤，並於寶斗溪至林口電廠間辦理砂源補償

之配合措施。」，本計畫第 58 頁權責範圍協商：「新北

市政府依照第陸章防護措施及方法的分析結果…，建

議寶斗溪至林口區界屬於林口電廠的權責範圍，然台

灣電力公司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8)

『海岸開發對防護設施之影響及補償措施研究

(4/4) 』之研究成果，說明林口電廠影響範圍為自林

口電廠出水口導流堤以北 1.5 公里(二期灰塘)及以南

2.5 公里範圍內。…」，爰針對權責範圍部分，請新北

市政府（水利局）補充說明，並請國營會、台灣電力

公司、交通部公路總局表示意見。 

2.本海岸段為行政院專案列管之侵淤熱點，其主要影響

人工構造物為林口電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國營會，請經濟部國營會補充說明該岸段海岸侵淤成

因、分析結果、改善對策及規劃辦理期程。 

二、涉及海岸保護區應配合辦理事項：查本計書第 66 頁表 9-3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涉及海岸保護區及徵得同意情

形一覽表」與附冊所附函文（附冊第 76 至 99 頁）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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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請新北市政府（水利局）釐清說明。 

（一）本計畫第 66 頁表 9-3「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涉及海

岸保護區及徵得同意情形一覽表」，說明「挖子尾自然保

留區」已徵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惟查本計畫書第

14 頁，本計畫範圍涉及海岸保護區亦包含「淡水河紅樹

林自然保留區」，請說明是否亦徵得核定公告之海岸保護

區擬訂機關同意，並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意見。 

（二）本計畫書第 14 頁，本計畫範圍涉及海岸保護區國定考古

遺址（十三行考古遺址）部分，惟查本計畫書附冊第 78

頁，文化部 109 年 5 月 26 日函說明二（一）「經查本計

畫擬劃設之二級海岸防護區位內，無涉及國定考古遺

址」，另附冊第 82 頁新北市文化局 109 年 6 月 2日函說

明三「旨案計畫書第 14 頁圖 2-3保護區法定區位套繪圖

所示…請依國定考古遺址『十三行考古遺址』…範圍繪

製」，請以圖示補充說明本計畫所涉及之海岸保護區項目

內容，並請文化部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表示意見。 

擬辦： 

一、本案涉及 13處侵淤熱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之協調及辦理情形部分，新北市政府之補充說明，擬依討

論決議辦理，並配合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 

二、本案涉及海岸保護區應配合辦理事項部分，新北市政府之

補充說明，擬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文化部及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意見辦理，並請新北市政府修正本計畫書表 2-7、

表 9-3且於備註欄加註各海岸保護區主管機關之函文號。



 

 

 

 

 

 

 

 

 

 

圖1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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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 1 頁　共 1 頁

機關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
342號(營建署)

聯絡人：陳俊賢

聯絡電話：02-8771-2949
電子郵件：d8961803@cpami.gov.tw
傳真：02-27772358

內政部　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10908218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109年12月11日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39次會

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09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90821426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二、有關海岸防護計畫之陸域防護區範圍劃設原則，請各該計

畫擬訂機關依討論事項第1案決議一辦理，不另行文。

正本：徐主任委員國勇、花副主任委員敬群、邱委員昌嶽、任委員秀慧、高委員仁川
、許委員泰文、張委員翠玉、張委員憲國、黃委員清哲、溫委員琇玲、蔡委員
政翰、陳委員文俊、陳委員佳琳、陳委員璋玲、蘇委員淑娟、蔡委員孟元、彭
委員紹博、吳委員珮瑜、沈委員怡伶、呂委員學浪、林委員美朱、吳委員兼執
行秘書欣修、陳委員繼鳴、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
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經濟部能源局、交通部、交
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國防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東縣政府、臺東縣成功鎮公所、臺東縣臺東
市公所、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臺東縣大武鄉公所、臺東縣達仁鄉公所、新北
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都市計畫組

副本：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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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海岸管理審議會第 39 次會議紀錄 

時  間：109 年 12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營建署 6 樓 601 會議室 

主  席：徐主任委員國勇                    邱委員昌嶽 代 

（依內政部海岸管理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8 點規定，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能出
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主席。） 

紀錄：許嘉玲、陳俊賢 

出列席人員（略，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38 次會議紀錄 

決議：第 38 次會議紀錄確認。 

貳、報告事項 

第 1 案：「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審議之辦理情形」，報請

公鑒。 

決定： 

一、洽悉。 

二、請經濟部水利署督促苗栗縣政府加速辦理「苗栗縣二級海

岸防護計畫（草案）」相關作業，並儘速將新北市、宜蘭縣

及苗栗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核轉本部審議。 

參、討論事項： 

第 1 案：審議臺東縣政府擬訂之「臺東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

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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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有關海岸防護計畫之陸域防護區劃設原則及範圍： 

（一）陸域防護區劃設原則及範圍部分，經與會委員及機關

討論，其劃設原則如下： 

1.依經濟部訂定「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畫擬

訂作業參考手冊」規定，海岸侵蝕潛勢範圍以近 5 年

平均之高灘線或 0m 灘線年退縮量和高灘線至漂砂帶

終端水深範圍之年侵蝕量，推估未來 20 年海岸侵蝕影

響範圍及侵蝕量體；暴潮溢淹潛勢範圍在無海岸防護

設施情境，以 25、50 及 100 年重現期暴潮水位高程（減

掉濱海陸地地面高程由海側向陸域推算）等科學數據

進行分析劃設。  

2.考量氣候變遷之調適需求及規劃管理之完整性，應將

濱海陸地範圍內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如重大設

施、都市計畫區、非都市土地工業區、港區陸域範圍）

完整納入，並於計畫內之應辦理事項載明該設施區位

之開發建設，得逕依各該法令規定及計畫內容辦理，

以指導土地使用降低災害風險，確保重大設施及聚落

之安全。 

3.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如確實未達各海岸災害防護

區之劃設標準，且無明確防護標的，並經擬訂機關評

估後無致災風險或安全疑慮者，得予以排除，惟應於

各該防護計畫敘明理由。 

（二）本案請臺東縣政府依前開「陸域防護區範圍劃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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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議，說明是否完整納入鄰近海岸線相關設施區

位，如經檢視評估確實無須納入，請敘明理由及補充

說明「確實未達各海岸災害防護區之劃設標準，且無

明確防護標的，並經擬訂機關評估後無致災風險或安

全疑慮」等內容。 

（三）後續請各二級海岸防護計畫擬訂機關依前開「陸域防

護區範圍劃設原則」之決議，重新檢討評估後，以圖

表說明海岸防護區劃設範圍及修正前後之差異情形。 

（四）另請經濟部水利署依前開「陸域防護區範圍劃設原

則」，適時檢討修正「海岸防護整合規劃及海岸防護計

畫擬訂作業參考手冊」，俾利後續各海岸防護計畫每 5

年辦理通盤檢討時，有一致性規範可依循參考。 

二、有關海岸防護計畫之禁止及相容使用管制事項是否妥適： 

（一）經與會委員及機關討論，同意刪除表 5-1 之相容事項 2

及表 5-2 之相容事項 4 所列「為保全海岸景觀與視域

之通透性，符合『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路類（第 1

階段）』特定區所訂定都市設計準則之規定。」事項，

及表5-1之相容事項3及表 5-2之相容事項5所列「重

要海岸景觀區內之建築、開發及利用行為應考量周邊

地區自然地景紋理、水文環境、植被生態、人文歷史

等景觀要素，避免影響受保護的重要景觀設施或資

源。」事項，請修正本計畫書相關內容。 

（二）依經濟部能源局及臺東縣政府（建設處）說明，同意

將表 5-1 相容事項 6 及表 5-2 相容事項 2「行政院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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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公共

設施、公用事業(如電信、能源等)或再生能源發電業、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其中「再生能源發電

業」修正為「再生能源設施」，並刪除「再生能源自用

發電設備」之文字，請修正本計畫書相關內容。 

（三）依過去審議一級海岸防護計畫相關會議結論，海岸防

護計畫應載明事項中有關「禁止及相容之使用」，僅有

「相容」及「禁止」2 類別，而條件式相容使用則併入

「相容」類別，爰本計畫表 5-1 禁止事項 1「除為侵蝕

補償措施外，禁止於災害防治區內採取砂土，挖掘土

地等行為。此等行為可能導致海岸防護設施之損壞，

造成海岸侵蝕現象，地形大幅改變後將造成波浪集中

或發散，因而危及防護設施。進行前述侵蝕補償措施

時，需依『經濟部海岸侵蝕防護權責分工協調指定原

則』及『海岸管理法』相關規定辦理，申請許可後，

始得施工。」，因屬有條件之容許使用，移至相容事項

中，請修正本計畫書相關內容。 

三、有關海岸防護計畫之防護措施及方法是否妥適： 

依臺東縣政府（建設處）說明，同意於表 6-2「防護

措施及方法一覽表」，將 6 岸段(卑南溪口至利嘉溪口、利

嘉溪口至知本溪口、知本溪口至文里溪口、文里溪口至太

麻里溪口南岸、太麻里溪口南岸至大竹溪口及大竹溪口至

大武溪口)有關辦理定期監測內容納入，請修正本計畫書

相關內容。 

四、另涉及行政院專案列管之 13 處侵淤熱點部分，大武漁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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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侵淤熱點之主要人工構造物，倘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依大武漁港周圍海岸段之相關調查分析資料，顯示該海岸

段侵淤情況有所變化（如海岸侵淤失衡情形已減緩，可評

估考量不納入侵淤熱點），請提出侵淤熱點之建議檢討內容

納入本計畫書，並將相關資料提供本部營建署，俾納入整

體海岸管理計畫通盤檢討參考。 

 

以上意見，請臺東縣政府補充修正逐一列表回應，並重新修

正臺東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請標示修正處）後，

儘速送本部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辦理後續核定事宜。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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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報告事項第 1 案海岸管理審議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

重點摘要紀錄： 

一、黃委員清哲 

儘量在法定期限內，完成相關審查作業。並將相關海

岸防護計畫書儘早提供給本部海岸管理審議會(以下簡稱

海審會)審議委員仔細閱讀與審查。 

二、經濟部水利署 

目前已有 6 個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核轉內政部

審議，進度較慢為苗栗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將

請苗栗縣政府儘速送經濟部水利署審查，另新北市二級海

岸防護計畫（草案）已於 109 年 10 月 12 日經經濟部水利

署審查通過，現由新北市政府辦理修正作業中，尚未提送

經濟部，宜蘭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已於 109 年 11

月 12 日經經濟部水利署審查通過，預計於 109 年 12 月 17

日核轉本部。 

三、苗栗縣政府（書面意見） 

（一）本案（苗栗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本府已於

109 年 12 月 1 日府水利字第 1091322323 號函同意核備。 

（二）本案預計於 109 年 12 月 11 日起辦理公開展覽，並預定

於 109 年 12 月 23 日召開公聽會。 

四、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書面意見） 

無意見。 

五、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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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部106年 2月 6日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理計畫」

規定，二級海岸防護計畫應於110年 2月 6日前公告實施，

故建請經濟部水利署協助苗栗縣政府預排於經濟部審查

苗栗縣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草案）之會議時間，並掌握進

度，以利後續核轉本部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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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討論事項第 1 案海岸管理審議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

重點摘要紀錄： 

一、蔡委員孟元(張專門委員金順代) 

（一）經濟部水利署已於 108 年 7 月公告「海岸防護整合規劃

及海岸防護計畫擬訂作業參考手冊」，該手冊已規定海岸

防護範圍之劃設原則，因 6 件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具海岸

侵蝕、地層下陷及暴潮溢淹等複合型災害，爰經濟部水

利署按該手冊規定劃設陸域緩衝區，而非就海岸侵蝕單

一災害劃設。 

（二）本案有關陸域緩衝區劃設範圍，仍應以臺東縣政府科學

技術分析結果為劃設依據，惟業務單位所述基於整體國

土保護考量，而將都市計畫等皆劃入，原則尊重業務單

位意見；惟倘劃設原則有所改變，則應思考已審議通過

之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是否需重審。 

二、張委員憲國 

（一）第二章災害分析中，有關極值分析的重現期波浪，內文

應簡述，樣本來源及長度，若以綠島外海波浪資料 10

年來推估 50 年重現期值就有信賴度的問題，建議在表

2-6 增列推估值的標準差，且說明分三段的原因。 

（二）各重現期波高值，並非結構物的設計條件，建議刪除此

節中各重現期「設計」波高、週期及潮位的「設計」2

字。 

（三）表 2-6 中波浪的週期單位是秒，而非表格外標註的單位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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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 2-18 至表 2-26 的推估 20 年的侵蝕變遷潛勢，在備註

欄增加現有沙灘寬度，及海岸是否為灘岸形式。 

（五）圖 2-40 至圖 2-44 中，圖內標註「Bathymetry」並非圖示

高程差，請修改。 

（六）有關大武漁港段的侵淤分析，內文敘述土方淤積量估算

為 251.36 萬立方公尺/年，是如何計算? 

（七）從大武溪至安朔溪的海岸單位中，整段海岸是淤積還是

侵蝕?安朔溪的侵蝕是否因為大武漁港防波堤造成的? 

（八）在大武漁港南側的 105 年養灘的粒料來源為何?由圖 2-44

顯示此養灘沙石未因外力作用往南推移，所以在第六章

防護措施建議每年 13 萬立方公尺的養灘是否合宜? 

三、黃委員清哲 

（ㄧ）臺東海岸災害主要為中潛勢的海岸侵蝕，主要為(北段)

成功溪口至八嗡嗡溪口；及(南段)卑南溪口至達仁鄉南

田村。另外，大武漁港有嚴重的淤塞問題，造成港內大

武潮位站無法正常運作。 

（二）大武漁港是否已擬定定期的清淤計畫，並審核其成效。

除清淤之外，是否已釐清砂源來處，做基本的處理。 

（三）造成臺東海岸變遷的主要原因為沿岸流砂粒的輸送及西

太平洋颱風長浪造成的離岸漂砂；建議應透過較基礎的

學理研究，釐清海岸侵淤之主要物理機制，如此才能找

出有效的海岸防護工法。 

四、溫委員琇玲 

此計畫內容完整詳實，僅就海岸防護劃設的範圍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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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建議：雖有海岸管理相關規定，以水深 10 公尺做為

海域防護範圍或 5 年推估 20 年的海岸侵蝕範圍而劃設，

但還是請規劃單位要以實際海岸的開發現況進行檢討(例

如成功都市計畫區臨接沿岸有相關老人會、夜市等人口密

集區域等)建議還是應考量極端氣候的問題。對於陸域致

災潛勢大保護措施尚不足的區位應納入防護區。以利未來

都市計畫或土地利用等相關計畫的評估與防護規範的擬

訂。 

五、蔡委員政翰  

（一）表 2-5(p10)表列之波浪週期不是示性週期，請於附註加

註「週期為由波潽計算之平均零切週期」。 

（二）表 2-6(p10)設計週期欄上加註單位「(sec)」。 

（三）圖 2-1(p11)上圖說「各重現期設計潮位」應改為「……

設計暴潮位」。 

（四）表 2-25(p55)公路局養灘處，不須將 20 年 0m 線潛勢值

列出。 

（五）用 5 年的岸線變遷用線性方式推估未來 20 年之變遷不太

合理，建議推估未來 5 年即可。 

六、陳委員文俊  

（一）臺東縣僅於河口及兩岸灘地為暴潮溢淹區且無保護標

的，故暴潮溢淹不納入本計畫，建議仍補入佐證圖資較

妥或說明陸域及保護標的區之高程皆大於 50 年暴潮位。 

（二）p15 表 2-9 中夏季代表波浪波高是否有誤?另碎波波高比

碎波水深大是地形效應?抑或有誤，請再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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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之設計暴潮位採 50 年重現期，不知管理計畫中有無

明列可採用歷年之最大潮位作為設計潮位，概富岡大武

之最高潮位皆高於 50 年重現期之暴潮位。 

（四）表 2-12 防護設施表中有關八河局已將豐里、豐原保護工

移作短突堤，不知表中是否有隨之修正，另 p37 表 2-16

安全性檢核中豐里、豐原溯升計算是否已考慮無保護工

之狀況?概保護工移除，溯升量將可能增加，除非亦加有

養灘增廣消能寬度；另安全評估表中暴潮位於分析時是

否有納入氣候變遷之影響? 

（五）表 2-18~表 2-26 中岸線變遷量及未來 20 年之量體是否要

納入，概河口變異受河川流量、輸砂量影響大，公路局

養灘量不可能未來 20 年持續相同量體之養灘量，故會前

淤 336~385 平方公尺實無意義。 

（六）大武漁港~南興段過去列為臺灣 13 處侵淤熱點，推因目

前 S8~S11 已固養灘或養灘料源南下補充，於明顯成為

淤積段，故建議防護設施規模中，未來規劃之養灘區位

建議可酌將南興溪以南標入，概如此砂源或可補充至安

溯溪可減緩安溯溪以北之侵蝕。 

（七）p121 之 2 都市計畫中敘述都市計畫保護區或重要景觀區

道路類中，新建之設施或結構物應以 50 年重現期暴潮水

位之高程 EL+1.51m 於規劃設計時妥予考量。此部分建

議改於應以 EL+1.51m 及該區段洪患溢淹最大淹水高程

兩者之最大者作為考量。 

（八）p106 表 6-2 中「成功溪至八嗡嗡溪口」及「安溯溪口至

塔瓦溪口」之監測方法其調適策略以「保護」表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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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概念。 

（九）臺東縣海岸濱海區域之都市計畫是否有位於侵蝕災害潛

勢區範圍內?由圖 2-45~圖 2-47 不易辨識，如有位於或濱

臨已無緩衝足夠寬度，則在考慮氣候變遷影響下，是可

考慮是否納入?惟其此土地開發利用可能受影響，可考慮

如何透過相容法規之處理，避免妨礙都市之發展。 

七、陳委員佳琳 

（一）關於 20 年岸線變遷潛勢評估，可說明是以 5 年做 20 年

線性估算，以評估未來影響最大潛勢，此依據過去會議

決議。 

（二）針對大武溪口至安溯溪口之養灘工程，建議未來施作時

需進一步針對海流、沿岸流或波浪營力評估養灘地點是

否能對南側進行供沙，或只能對局部地區造成小範圍的

沙源補充。 

（三）大武漁港北側之粒徑(參考 p16 表 2-10 水域及低潮線)和

沿岸相比較小，若以大武漁港航道泥沙進行養灘之成效

建議在未來專案計畫中評估。 

八、陳委員璋玲 

（一）海岸防護區陸側界線劃設的原則，建議應有一套適用各

項原則的優先順序處理方式，俾利後續縣市政府劃設防

護區有一致的作法。經過會議討論及依據過去審議一級

海岸防護區的作法，可參考第一原則為依海岸災害潛勢

範圍評估結果劃設（如 20 年海岸線變遷潛勢及 50 年暴

潮溢淹重現期潛勢高程等），第二原則為考量氣候變遷及



-13- 

海岸管理地區完整性，將毗鄰海岸線之重大設施或聚落

劃入防護區，第三原則為若上述劃入之重大設施或聚

落，可確認海岸防護已足夠，沒有海岸災害風險者則可

予以排除。 

（二）計畫 p98，海岸侵蝕災害防治區的禁止事項，第 1 點有

關禁止採取砂土，挖掘土地等行為，內容所述之該禁止

行為之例外—侵蝕補償措施，需依「經濟部海岸侵蝕防

權責分工作協調指定原則」及「海岸管理法」相關規定

辦理等，應係屬相容行為，建議該相關文字放入相容事

項，並和第 10 點一併說明。 

（三）海審會迄今已審議多個縣市海岸段的海岸防護計畫，對

於 13 處侵淤熱點的侵淤成因及現象皆進行分析與探

討，已累積不少新資料。建議於明年檢討整體海岸管理

計畫時，整合該等資料，以用於檢討 13 處侵淤熱點是否

需資料更新及補充相關的因應策略。 

九、經濟部能源局 

有關本次議程資料「肆、簡報及問題討論」之問題二

「海岸防護計畫之禁止及相容使用管制事項是否妥適」涉

及相容事項「行政院專案核准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設置之公共設施、公用事業(如電信、能源等)或

再生能源發電業、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部分，

經經濟部能源局內部檢討，因原建議文字「發電業」為行

業別，爰前以 109 年 12 月 2 日函予本部營建署，建議修

正為「再生能源設施」。另建議刪除「再生能源自用發電

設備」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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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防部 

查本部使用靶場涉及目前劃設之防護範圍，請臺東縣

政府再依防護範圍劃設原則確認，倘該靶場非位於災害潛

勢範圍，則建議剔除。 

十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書面意見） 

無意見。 

十二、交通部公路總局(書面意見) 

（一）計畫內容有關「台九線」，請修正為「台 9 線」，其餘省

道標示請比照辦理。 

（二）表 2-13 交通部公路總局大武工務段轄區海岸消波塊路段

一覽表里程為舊樁號，請修正為新樁號，內容涉及樁號

請一併修正。建議舊樁號減 17.1 公里即為新樁號。 

十三、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依海岸管理法第 1 條規定，該法立法意旨，即為維繫自

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零損失、因應氣候變遷、防治海

岸災害與環境破壞等，爰妥適因應氣候變遷，即為擬訂

防護計畫之重要考量因素。 

（二）依海審會通過「海岸防護計畫審查作業規定」，涉及防護

計畫審議分工部分，有關「海岸防護區範圍」等屬防護

技術之項目，原則尊重中央水利主管機關。但過去審議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時，有關防護區範圍部分，因遇到重

大設施及聚落未有潛在風險或安全無虞，而有是否應劃

入之疑慮，爰海審會第 28 次會議決議，考量氣候變遷之

調適需求及規劃管理之完整性，海岸防護區範圍原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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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海岸線相關設施區位完整納入，且不宜因都市計畫

地區或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議排除，而產生挖空情

形，另若有保全對象，但經擬訂機關評估後無致災或安

全之虞而予排除者，應於各該防護計畫敘明理由。即海

岸防護區劃設範圍，係以納入重大設施及聚落為原則，

不納入為例外。 

（三）而劃入防護範圍後，涉及重大設施及聚落之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土地使用主管機關，始得依據相關災害潛

勢分析，作為規劃參考或提出因應調適措施(如調整土地

使用分區位置、項目及強度)。另涉及都市計畫部分，依

過去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審議結果，其相容使用及土地使

用管制原則回歸都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及各都市計畫相關

內容。 

（四）因本案部分都市計畫(如成功都市計畫、臺東市都市計

畫、太麻里都市計畫及大武都市計畫)緊鄰海岸防護範圍

(草案)，在因應極端氣候之影響及災害風險之整體考量

下，為確保重大設施及聚落之安全，應將其納入防護範

圍，至劃設界線部分，可比照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劃設

至濱海陸地，抑或考量管理需求劃設至海岸線向陸側一

定範圍內。惟倘具有前開「若有保全對象，但經擬訂機

關評估後無致災或安全之虞而予排除者，應於各該防護

計畫敘明理由」之情形，經海審會討論通過，則得以排

除防護範圍，且臺東縣政府應於本計畫適當章節說明無

明確防護標的、未納入海岸線相關設施(如重大設施、都

市計畫區、非都市土地鄉村區)亦無安全疑慮等相關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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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海岸防護計畫形式要件查核表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擬訂機關：    新北市政府     

審查項目 
擬訂機關 

檢核結果 

作業單位 

查核結果 

一、擬訂機關自我

檢核計畫內

容。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是否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原則同意。 
□是   □否  

本案為二級海岸防護計

畫，經濟部(即中央目的

事業主關機關)已於 109

年 10 月 12 日召開審查

會議，並於 110 年 2 月 4

日核轉本部。 

二、本法第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公

開展覽三十日

及舉行公聽

會。 

(一)是否依法完成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刊

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二)是否納入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紀錄及民眾意見回應表。 

■是   □否 

 

■是   □否 

(一)本案已依法完成公

開展覽(109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4 日(及

公聽會(109 年 5 月

18日) 

(二)已檢附公聽會發言

意見回應對照表，

詳本計畫附冊。 

三、依本法第十條

規定，會商原

住民族委員會

擬訂。 

(一)是否位於涉及限制原住民族

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自然

資源及部落與其毗鄰土地。 

(二)是否檢附會商原住民族委員

會擬訂之證明文件。 

□是   ■否 

 

□是   ■否 

本案無涉原住民族地

區。 

四、依本法第十四

條第三項規

定，涉及行政

院專案列管之

十三處侵淤熱

點。 

(一)是否位於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十三處侵淤熱點。 

(二)是否檢附處理情形之證明文

件。 

■是   □否 

 

■是   □否 

(一 )本案位於侵淤熱

點，其主要人工構

造物（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為臺北港

(交通部)、林口電

廠 ( 經 濟 部 國 營

會)。 
(二)已檢附新北市政府

與相關單位協商往

返公文、會議紀錄

及參採情形（詳附

冊，第附冊 16 頁至

第附冊 75 頁），惟

為進一步瞭解其辦

理情形，列入議題

六討論。 

五、依本法第十五 章節內容是否符合本法第十五條 ■是   □否 符合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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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規

定，載明事項

規定。 

第一項規定海岸防護計畫應載明

事項。 
規定海岸防護計畫應載

明事項，詳本計畫書目

錄。 

六、依本法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

定，涉及海岸

保護區應徵得

同意。 

(一)是否涉及海岸保護區。 

(二)是否徵得核定公告之海岸保

護計畫擬訂機關同意，檢附

該機關同意之紀錄文件。(無

海岸保護計畫者，應徵得海

岸保護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 

■是   □否 

 

■是   □否 

(一)本案涉一級海岸保護

區「保安林（飛沙

防止、防風）」、「國

家級重要濕地（淡

水 河 流 域 重 要 濕

地）」、「自然保留區

（挖子尾自然保留

區、淡水河紅樹林

自然保留區）」。 

(二)本案涉及前開保護

區，分別經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 年 5 月 25 日林

企字第 1091619884
號函、本部營建署

109 年 5 月 11 日營

署 濕 字 第

1091096749 號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109 年 5 月
25 日農授林務字第

1090217837 函同意

辦理（詳附冊 76）。  

七、依本法第十九

條規定，辦理

計畫內容之修

正及變更。 

計畫內容是否載明依本法第十九

條規定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

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

開發計畫、事業建設計畫、都市

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或區域計

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

定期限辦理變更作業。 

■是   □否 

本計畫「表 9-1 新北市

二級海岸防護區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

合事項表」列有「相關

計畫變更」項目（詳第

61、70及 71頁）。 

八、附件書圖 

(一)海岸防護區範圍圖：是否已

含括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所指

定之海岸防護區位。 

(二)公開展覽圖：以 A0 規格，固

定圖幅，載明 TWD97 點位座

標，圖面清晰為主要原則，

呈現相關內容。 

■是   □否 

 

■是   □否 

 
 

(一)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

區位包含依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所訂，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

護區位包含「新北

市淡水區沙崙里至

林口區下福村」，

另以淡水河口範圍

係以河川斷面 T000
至海岸防護區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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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邊界，列入議題

三討論。 

(二 )已檢附公開展覽

圖，詳本計畫書附

件。 

本部營建署查核意見   

                    ■符合，提送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 

                    □不符合，尚需由擬訂機關再補充修正。 

 

 

 

 
 
 





附件 1-4 新北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與內政部海審會審議原則對應表 

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內政部審議原則 
防護計畫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章節 頁次 

- 
整體性海岸

防護計畫有

關之事項 

1.因應各類海岸災害之防護設

施，得考量多項、複合式的

防護設施，以提升防護效

果，並降低對上下游沙灘侵

蝕、生態、景觀所帶來的負

面影響。 

第貳章 
四、海岸災害風

險調適策略 
 
第陸章 
二、防護措施及

方法 

 
P.27 

 
 
 

P. 43~P.50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2.海岸地區以維繫自然系統、

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為目

標，海岸防護設施之採用及

設計，應儘量考量海岸保護

區之需要，優先採用近自然

工法為主。 

第貳章 
四、海岸災害風

險調適策略 
 
第柒章 
一、工程防護措

施 
二、非工程防護

措施 

  
P.27 

P. 43~P.50 
P.51~53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 
海岸災害風

險分析概要 

1.計畫內容應說明海岸防護區

及鄰近範圍，是否曾發生海

岸及其海岸災害類型、受災

範圍、歷史災害情形、現況

情形。 

 
第貳章 
一、海岸特性 

 
P. 7~26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2.計畫內容應說明未來發生高

潛勢災害地區之風險及可

能致災範圍。 

  
第貳章 
三、海岸災害風

險分析 

 
P. 27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 
海岸防護標

的及目的 

計畫內容應載明不同海岸災

害類型之防護標的及目的。 
第參章 
一、防護標的 
二、防護目的 

 
P. 28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 
海岸防護區

範圍 

1.是否已含括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所指定之海岸防護區位。 
第肆章 
二、海岸防護區

劃設結果 
三、災害防治區

與陸域緩衝區 

  
 

P.29~31 

詳議題三。 

2.是否有新增或其他單位建議第肆章   同意擬定機關

<附件 1-4> 



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內政部審議原則 
防護計畫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章節 頁次 
的防護岸段，是否符合海岸

防護區劃設原則。 
二、海岸防護區

劃設結果 
三、災害防治區

與陸域緩衝區 

 
P. 29~37 

辦理情形。 

3.未設置防護設施岸段，可配

合海岸防護區劃設，適度將

其納入防護範圍，惟應符合

海岸防護區之劃設原則。 

第肆章 
二、海岸防護區

劃設結果 
三、災害防治區

與陸域緩衝區 

  
 

P. 29~37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 
禁止及相容

之使用 

1.計畫內容應說明是否針對不

同災害類型，研擬防護區內

「避免或限制行為」、「相

容或許可事項」。針對不同

海岸災害類型，應符合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第 3.2.2 防護

原則(如表 4)。並說明海岸

防護區核心區與非核心區

之禁止及相容事項。 

第伍章 
一、宜蘭縣二級

海岸防護區之使

用管理原則 
二、宜蘭縣二級

海岸防護區之禁

止與相容使用事

項 

  
 
 
 

P. 38~42 

詳議題四。 

2.針對海岸防護區進行海岸災

害風險與土地利用型態之

關聯性分析，據以檢討土地

政策（土地使用管制規

範），高風險地區（易致災

區）應儘量避免開發行為。 

第伍章 
二、宜蘭縣二級

海岸防護區之禁

止與相容使用事

項 

  
 

P. 38~42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3.已開發之海岸地區，應配合

海岸防護計畫，透過都市計

畫法或非都市土地利用之

通盤檢討，調降或管制高災

害風險區之土地使用強度

與型態，避免不相容之土地

使用。 

第伍章 
二、宜蘭縣二級

海岸防護區之禁

止與相容使用事

項 

  
 

P. 38~42 

詳議題四。 

4.對於暴露於高風險區域的開

發計畫，以維持低度開發利

用為原則。 

第伍章 
二、宜蘭縣二級

海岸防護區之禁

止與相容使用事

項 

  
 

P. 38~42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內政部審議原則 
防護計畫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章節 頁次 

◎ 
防護設施及

方法 

1.著重於以海岸資源保護為優

先，為避免海岸防護工程破

壞或減損海岸保護區之環

境生態及價值，應說明防護

措施及方法是否影響自然

海岸。 

第陸章 
二、防護措施及

方法 

  
P.43~53 

詳議題五。 

2.是否為因應氣候變遷及災害

潛勢所進行之調適手段，並

依據防護標的之類型、重要

性研擬相對應之防護對策

與防護措施。 

第柒章 
一、工程防護措

施 
二、非工程防護

措施 

  
 

P.43~53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3.海岸侵蝕為自然演化過程

者，以維護現狀為原則，因

人為開發所造成之海岸侵

蝕者，將依據當地海岸特

性，採用適宜的防護（工程）

及管理（非工程）措施因

應。 

第陸章 
二、防護措施及

方法 

  
P.43~53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海岸防護設

施之種類、規

模及配置 

1.依海岸特性分區或分段說明

非工程或工程之種類、佈置

情形、面積，並說明海岸防

護措施達成之效益、成果。 

第柒章 
一、工程防護措

施 
二、非工程防護

措施 
三、防護設施之

種類、規模及配

置 

   
 
 

P. 51~53 

詳議題五。 

◎ 

2.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

3.3.2 節永續利用原則。(如:
一般性海堤除因應災害必

須外，原則上不再新建。) 

第柒章 
 

 
P. 51~53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3.對高風險及災害頻度較高之

海岸地區，經評估及檢討無

持續防護之必要時，既有防

護設施宜降低或停止維

護，並將防護資源配合後

撤，轉移至適當地點施設。 

無 P. 51~53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內政部審議原則 
防護計畫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章節 頁次 

  

4.對於海岸開發影響岸段內之

設施防護功能，應提出相關

配套補償措施內容。 

第柒章 
一、工程防護措

施 
二、非工程防護

措施 

 P. 51~53 詳議題五。 

△ 
事業及財務

計畫 

計畫內容應說明各權責單位

分工、財務計畫彙整、協調，

監測調查及後續辦理措施。 

第捌章 
一、事業財務計

畫 
二、事業及財務

計畫協商 

  
P. 54~60 

詳議題六。 

◎ 
其他與海岸

防護計畫有

關之事項 

1.本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海

岸侵蝕係因興辦計畫之實

施所造成或其他法令已有

分工權責規定者，其防護設

施由各該興辦事業計畫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玖章 
一、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辦及

配合事項 

 
  

P. 61~63、65~75 

詳議題六。 

2.涉及「行政院專案列管之 13
處侵淤熱點」者，應邀請各

該海岸段群組內主要人工

構造物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提供所評估釐清各海岸

段之侵淤成因，並提出因應

措施。 

第玖章 
一、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辦及

配合事項 

 
  

P.63~65 
附冊 P.16~75 

詳議題六。 

3.對計畫範圍內受海岸侵蝕威

脅之其他機關所提建議，已

妥予研議處理。 

第捌章 
二、事業及財務

計畫協商 

   
P. 43~50、55~60 
附冊 P.16~75:附
冊二、一行政院

專案列管 13 處

侵淤熱點之協

商文件 

詳議題六。 

4.屬本法第 19 條規定，依計畫

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開發

計畫、事業建設計畫、都市

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或區域

計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

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更作

第玖章 
一、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辦及

配合事項 
二、其他重要事

項 

 
  

P. 70~71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審議 
分工 

審議項目 內政部審議原則 
防護計畫 作業單位 

查核意見 章節 頁次 
業 

5.涉及本法第15條第2項規定

海岸防護區涉及海岸保護

區者，海岸防護計畫之訂

定，應配合其生態環境保護

之特殊需要，避免海岸防護

設施破壞或減損海岸保護

區之環境、生態、景觀及人

文價值，並徵得依第 16 條

第 3 項規定核定公告之海

岸保護計畫擬訂機關同

意；無海岸保護計畫者，應

徵得海岸保護區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 

第玖章 
二、其他重要事

項 

 
  

P. 65~69 

詳議題六

(二)。 

6.涉原住民族地區者，應依本

法第 10 條規定，會商原住

民族委員會擬訂。 

第玖章 
二、其他重要事

項 

 
P.69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7.經內政部海審會審查通過特

定區位許可案件，應邀請申

請人參加防護計畫及審議

相關會議，並說明配合辦理

防護計畫之情形。 

第玖章 
二、其他重要事

項 

 
  
無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8.因應氣候變遷，海岸災害是

否配合「逕流分擔與出流管

制」、「流域治理」等相關

政策計畫，檢討研提因應防

護措施內容。 

第玖章 
一、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辦及

配合事項 
二、其他重要事

項 

 
  

P. 71~72 

同意擬定機關

辦理情形。 

○經濟部審查事項 △尊重經濟部技術專業，內政部採低密度審議 ◎涉及海岸管

理法規定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政策指導原則內政部審查重點 

 

 

 





<附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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